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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找到方向? 

經文﹕路加福音18:18-23(經文用和合本修訂版) 

 

難得能夠在年青人的營會中，作講員，一同學習神的話語。今天我們剛讀路加

福音18:18-23的經文，在馬太福音19:16-22與及在馬可福音10:17-22也有記載，

四本福音書有三卷記載這件事，想不但要我們從不同角度去看，也可能在告訴

我們，這是重要的，要重複記下來。 

 

四本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是記載耶穌生平的，若你看記到耶

穌受死與復活時，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並且用很大篇幅來記載，因說到不但

是耶穌的生命問題，也是我們的生命問題。 

 

今日這段經文，這位官，在耶穌受死之前，他為生命的問題去找耶穌，並且引

出我們今天一同思想的題目﹕找到方向嗎﹖我們的人生找到方向嗎﹖ 

 

(一) 人生在追求甚麼﹖成為了人生的方向 

 

(1) 改善生活 －有錢 

 

在我們的時代，五、六十年前，無論你是生在香港或是在中國內地，

相信都是不大富有比較多，甚至可以說是貧窮。 

 

我們年少時，有機會上學，已經不容易，所以，父母們總會跟我們

說，要努力讀書，他日學業有成，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了好的工

作，賺錢機會較多，有了錢了，那我們的生活，就可以改善，可以改

善我們的衣、食、住與行。這些，成為了我們的人生方向，追求的目

標，渴望擁有錢，希望得到名牌衣服，名牌汽車，住在向海的大宅

中。 

 

今天，想也不例外，不少人都是向錢看，成為人生方向，不知，現

在，來這裏讀書，是不是也是為要朝著這個方向來走。 

 

 



(2) 建立家庭－有愛 

 

當我們生活改善了，或年紀漸長了，也離不開普遍中國人的思想，要

齊家，這是中國四書所教，意思說，總希望建立一個家庭，那要先談

戀愛，繼而結婚，有兒女，要去愛與被愛，不但夫妻的愛，更見父母

的愛，兒女的愛，想這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尋找的方向。 

 

(3) 漸見地位－有名 

 

當人生活改善後，很多時，人就很想在社會上有點地位，並想讓人知

道他的身份，也成為他們的人生要找的方向，追求的目標。所以，有

時，在一些場合，見到主持人介紹一位講者時，介紹他所擁有的名

銜，他們的身份，也用了一定的時間。 

 

(二) 路18:18-23記載的這一個官，可以說，他很早找到了方向 

 

(1) 他很年青 

 

太19:20那青年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太19:22那青年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2) 他很富有 

 

路18:23「他聽見這些話，就很憂愁，因為他很富有。」 

太19:22那青年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可10:22「他聽見這話，臉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

很多。」 

 

可以說，他很早的生活已得到改善，並且可能已享在其中。 

 

(3) 他有地位－官 

 

路18:18「有一個官問耶穌說:『善良的老師，我該做甚麼事才能承受

永生?』」 



他年青，在年青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官，想他讀書一定很努力，也可

以說，他學業有成，雖年青，已稍有名譽與地位。 

 

(4) 他有道德 

 

路18:18-21「有一個官問耶穌說：『善良的老師，我該做甚麼事才能

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善良的？除了 神一位

之外，再沒有善良的。 誡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

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 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

遵守了。』」 

 

他的道德水平很高，不但遵守十誡，還說，他是從小就遵守，這些

人，算在當時的年代，也應不太多，真是一個好人。 

 

(三) 如果我們的人生，如這個官一樣，我們是否覺得停在那裏，已經足夠?不

過，可能是一個無知的財主。 

 

在路12:16-21耶穌說了個比喻，耶穌在說比喻之前，有人找耶穌叫他的兄

弟和他分家產，要耶穌在判官，引起耶穌說出，路12:16-21這比喻，「然

後他(耶穌)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地出產豐富。 他自己心裏

想：『我的出產沒有地方儲藏，怎麼辦呢？』 就說：『我要這麼辦：要把

我的倉庫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裏好儲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然後要

對我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

逸逸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 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

樣。」 

 

(四) 這個官，不願只停在今生，他要找永生的方向 

 

路18:18「有一個官問耶穌說:『善良的老師，我該做甚麼事才能承受永

生?』」 

 

(五) 這個官，找到(永生)方向嗎? 

 

路18:22-23耶穌所說的話，是否有意在為難他? 



看看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經文，不但不會認為耶穌在為難他，應感到耶

穌實在愛他，為他要找到方向，為他再向前一步前行，而這樣對他說話。 

 

可10:20「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有

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 

 

太19: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去變賣你所擁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 

 

(六) 找到(今生)方向，令這個官像找不到(永生)方向 

 

路18:23「他聽見這些話，就很憂愁，因為他很富有。」 

太19:22「那青年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可10:22「他聽見這話，臉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不是耶穌為難他，只是他覺得很難，憂憂愁愁走了。 

 

個人總覺得這個青年的官，他最後應找到永生的方向，因為那年青人憂憂

愁愁的走了後，耶穌說，有錢的進天國很難，有錢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

眼一樣更難，駱駝很大，針的眼很小。聽到的人說，這樣，那誰可以得救

呢﹖意思說，沒有有錢人可以得救了﹖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

能」(路18:27) 

 

意思說，神可以感動他，幫助他，讓他看到價值的所在，就可以了，耶穌

對年青官說話的時候，說到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不是說一切都沒有了，

乃是說，就必有財寶在天上(路19:22)。問題在於把財寶放在地上抑放在天

上? 

 

(七) 那我們找到方向嗎? 

 

今天，耶穌沒有叫我們每一個人都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然後跟從他，才

可承受永生。 

 

耶穌卻這樣說: 

 



約5:24「我實實在在告訴你，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那位的，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翰福音的作者這樣說: 

 

約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20:31「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使

你們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 

 

相信耶穌，得著生命，意思就如青年官所說，可承受永生，耶穌也希望我

們相信祂後，是跟從他的。 

 

在路加福音12:16-21這無知的財主的比喻前，路12:15「於是他(耶穌)對他

們說:『你們要謹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於家道豐

富。』」 

 

讓我們學習西門彼得這樣對耶穌說: 

 

約6:68「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 

 

看輕今生不能永存的，看重永生的價值，這是要找的方向。 

 

 

 

 

 

 

 

 

 

 


